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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 先 生 ：  

《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條 例 草 案 》  

 二 零 一 零 年 八 月 二 十 五 日 有 關 《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條 例 草 案 》

(《 條 例 草 案 》 )的 來 信 已 經 收 到 。 本 局 現 就 來 信 提 出 的 各 項 事 宜

作 出 下 列 澄 清 和 回 應 。  

 

草 案 第 2 條  —  “ 殘 疾 人 士 ” 的 定 義  

2. 我 們 曾 考 慮《 殘 疾 歧 視 條 例 》(第 487 章 )中 “ 殘 疾 ” 的 定 義，

但 由 於 兩 條 法 例 的 目 的 有 所 不 同 ， 而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旨 在 規 管 為 殘

疾 人 士 提 供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的 院 舍 (“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” )， 因 此 ， 我

們 按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目 的 對 該 定 義 作 出 適 當 調 整 。 視 乎 社 區 可 提

供 的 支 援 及 資 源 ， 患 有 第 487 章 界 定 的 “ 殘 疾 ” 的 人 士 ， 並 非 必

然 需 要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。 就 此 而 言 ，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中 “ 殘 疾 人 士 ”

的 定 義 ， 旨 在 識 別 一 般 視 為 需 要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的 殘 疾 人 士 。 現 時

草 擬 的 定 義 能 適 當 反 映 政 策 原 意 ;該 定 義 亦 足 夠 實 現 政 策 目 標 。  

 

3. 基 於 以 上 所 述，來 信 所 提 及 的 “ 在 其 體 內 存 在 可 引 致 疾 病 的

有 機 體 ” (例 如 乙 型 肝 炎 等 )和 “ 由 於 失 調 或 機 能 失 常 引 致 該 人 的

學 習 情 況 與 無 此 失 調 或 機 能 失 常 情 況 的 人 的 學 習 情 況 有 所 不

同 ” (例 如 特 殊 學 習 障 礙 等 )等 殘 疾 ， 一 般 不 會 視 為 使 人 需 要 住 宿

照 顧 服 務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沒 有 把 《 殘 疾 歧 視 條 例 》 下 與 此 有 關 的 各

段 加 入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中 “ 殘 疾 人 士 ” 的 定 義 之 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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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 案 第 7 及 11 條  —  由 法 人 團 體 或 合 夥 申 請 牌 照 及 豁 免 證 明 書  

4. 我 們 的 用 意 是 讓 法 人 團 體 或 合 夥 亦 可 根 據《 條 例 草 案 》第 7

或 11 條 申 請 牌 照 或 豁 免 證 明 書 。 根 據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， “ 人 ” (即

申 請 人 )可 詮 釋 為 個 人、法 團 或 合 夥，有 關 詮 譯 是 基 於《 釋 義 及 通

則 條 例 》(第 1 章 )1第 3 條 作 出 的。《 安 老 院 條 例 》(第 459 章 )之 下

的 申 請 制 度 亦 採 用 了 同 一 詮 釋 。 按 照 此 釋 義 ， 草 案 第 7(3)(a)條 授

予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(“ 社 署 署 長 ” )權 力 ， 如 社 署 署 長 覺 得 申 請 人

或 其 擬 僱 用 在 有 關 院 舍 工 作 的 任 何 人 ， 並 不 是 營 辦 、 參 與 管 理 或

受 僱 在 該 院 舍 工 作 的 適 當 人 選 ， 可 拒 絕 發 出 牌 照 。 在 考 慮 法 團 或

合 夥 是 否 適 當 人 選 時 ， 社 署 署 長 會 顧 及 一 系 列 因 素 ， 例 如 該 法 團

或 合 夥 的 僱 員 是 否 曾 經 有 任 何 虐 待 服 務 對 象 的 已 知 紀 錄 。 因 此 ，

我 們 認 為 無 需 訂 定 與 第 573 章 第 7 條 相 類 的 條 文 。  

 

草 案 第 10 條  —  送 達 書 面 命 令 的 方 式  

5. 如 申 請 獲 批 准，當 局 會 發 出 牌 照 ／ 豁 免 證 明 書，並 將 之 送 交

申 請 人。至 於 根 據 草 案 第 10 條 作 出 的 書 面 命 令，如 申 請 人 是 法 團

或 合 夥 ， 當 局 會 以 掛 號 郵 遞 把 該 書 面 命 令 送 交 申 請 人 最 後 為 社 署

署 長 所 知 的 地 址 。 現 時 草 擬 的 草 案 第 10 條 已 足 以 反 映 我 們 的 用

意 。  

 

草 案 第 13 條  —  豁 免 證 明 書  

6. 《 條 例 草 案 》加 入 豁 免 證 明 書，是 作 為 過 渡 安 排，讓 現 有 殘

疾 人 士 院 舍 的 營 辦 人 有 時 間 修 正 不 合 規 定 的 情 況 ， 同 時 容 許 這 些

院 舍 繼 續 運 作 。 嚴 格 來 說 ， 如 現 有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未 符 合 所 有 發 牌

規 定 ， 社 署 署 長 可 拒 絕 發 出 牌 照 。 然 而 ， 如 不 合 規 定 的 情 況 可 予

修 正 (例 如 等 候 發 出 消 防 裝 置 證 書 、 等 待 所 需 設 備 付 貨 等 )， 我 們

的 用 意 是 讓 營 辦 人 申 請 豁 免 證 明 書 ， 但 同 時 施 加 若 干 條 件 ， 規 定

營 辦 人 須 於 合 理 時 間 內 完 成 修 正 工 作 。 豁 免 證 明 書 只 會 在 特 殊 情

況 下 獲 得 續 期 ， 即 社 署 署 長 認 為 有 十 分 充 分 的 理 據 ， 證 明 有 需 要

再 延 長 時 間 以 完 成 修 正 工 作 。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根 據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(第 1 章 )第 3 條，“ 人 ”、“ 人 士 ”、“ 個 人 ”、“ 人

物 ”、“ 人 選 ” 包 括 法 團 或 並 非 法 團 組 織 的 任 何 公 共 機 構 和 團 體，即 使 這 些 詞

語 出 現 於 訂 出 罪 行 或 與 罪 行 有 關 的 條 文 內，或 出 現 於 追 收 罰 款 或 追 收 補 償 的 條

文 內 ， 本 定 義 亦 適 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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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為 符 合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住 客 的 最 佳 利 益，我 們 的 用 意 是 鼓 勵 現

有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致 力 符 合 所 有 發 牌 規 定 ， 在 切 實 可 行 的 範 圍 內 盡

早 取 得 牌 照 ， 而 非 持 續 持 有 豁 免 證 明 書 。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並 無 訂 定

條 文 ， 容 許 就 拒 絕 為 豁 免 證 明 書 續 期 ／ 發 出 豁 免 證 明 書 的 情 況 提

出 書 面 申 述 ， 這 與 上 述 用 意 相 符 。 第 459 章 亦 採 用 了 這 個 做 法 。  

 

草 案 第 14 條  —  上 訴  

8. 我 們 同 意 你 的 建 議 。 我 們 會 考 慮 保 留 第 459 章 第 12(2)條 條

文 ， 並 於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內 加 入 具 有 相 同 效 力 的 條 文 。  

 

草 案 第 16 條  —  進 入 和 視 察 的 權 力  

9. 第 16(2)(a)條 賦 予 指 明 人 士 權 力 ， 可 進 入 和 視 察 殘 疾 人 士 院

舍 及 “ 可 疑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” 。 指 明 人 士 進 入 “ 可 疑 殘 疾 人 士 院

舍 ” 後，須 根 據《 條 例 草 案 》第 2 條 中 “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” 的 定 義 ，

確 定 該 處 是 否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(即 任 何 慣 常 有 超 過 5 名 年 滿 6 歲 的 殘

疾 人 士 獲 收 容 在 其 內 以 獲 得 有 照 顧 的 住 宿 的 處 所 )。如 該 處 屬 殘 疾

人 士 院 舍，該 指 明 人 士 可 行 使 第 (2)(b)至 (d)款 所 賦 予 的 權 力，根 據

《 條 例 草 案 》 進 行 視 察 和 收 集 證 據 ， 以 提 出 檢 控 。 第 459 章 亦 採

用 相 同 的 處 理 方 法 。  

 

草 案 第 19 條  —  停 止 將 處 所 用 作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的 命 令  

10. 卡 拉 OK／ 會 所 的 性 質 與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不 同 ， 分 別 在 於 後 者

收 容 了 極 需 照 顧 的 人 士 ， 而 一 旦 遇 到 緊 急 的 情 況 ， 他 們 需 優 先 得

到 迅 速 協 助 。 社 署 署 長 根 據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賦 予 的 權 力 ， 密 切 監 察

所 有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的 服 務 表 現 及 經 營 情 況 。 因 此 ， 由 社 署 署 長 直

接 評 估 何 時 和 根 據 什 麼 準 則 行 使 草 案 第 19 條 的 權 力 最 為 恰 當，這

對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的 住 客 的 安 全 亦 可 提 供 更 好 的 保 障 。 基 於 上 文 所

述 的 相 同 考 慮 ， 我 們 的 政 策 用 意 也 是 不 打 算 就 停 止 命 令 訂 定 上 訴

條 文 ， 務 求 為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住 客 的 利 益 及 安 全 提 供 更 好 的 保 障 。

事 實 上，這 項 建 議 安 排 與 社 署 管 理 的 其 他 法 定 發 牌 計 劃 (包 括《 幼

兒 服 務 條 例 》 (第 243 章 )、 第 459 章 及 《 藥 物 倚 賴 者 治 療 康 復 中

心 (發 牌 )條 例 》 (第 566 章 )下 的 發 牌 計 劃 的 做 法 一 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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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 應 及 相 關 修 訂  —  有 關 《 安 老 院 條 例 》 (第 459 章 )的 建 議 修 訂  

(a) 上 訴 機 制  

 

11. 自 第 459 章 在 一 九 九 五 年 開 始 實 施 以 來，並 無 任 何 人 向 根 據

該 條 例 成 立 的 上 訴 委 員 會 提 出 上 訴 。 考 慮 到 安 老 院 發 牌 制 度 的 運

作 經 驗 ， 以 及 該 制 度 與 建 議 的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發 牌 制 度 的 相 似 之

處 ， 我 們 預 料 不 會 有 太 多 有 關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的 上 訴 個 案 。 現 時 ，

有 關 根 據 各 條 例 及 附 屬 法 例 作 出 的 很 多 行 政 決 定 的 上 訴 ， 都 可 向

行 政 上 訴 委 員 會 提 出 。 行 政 上 訴 委 員 會 根 據 《 行 政 上 訴 委 員 會 條

例 》(第 442 章 )設 立，是 行 之 有 效 的 上 訴 機 制。為 精 簡 上 訴 機 制 ，

我 們 建 議 由 行 政 上 訴 委 員 會 處 理 根 據 第 459 章 及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提

出 的 上 訴 ， 而 無 須 另 設 上 訴 委 員 會 。  

 

12. 至 於 有 關 第 459 章 第 12(2)條 的 查 詢 ， 請 參 閱 上 文 第 8 段 所

作 回 應 。  

 

(b) 豁 免 條 文  

 

13. 我 們 建 議 只 有 當 第 459 章 的 條 文 與《 條 例 草 案 》中 的 條 文 有

不 相 符 之 處 而 引 致 其 中 一 個 發 牌 制 度 會 出 現 運 作 問 題 或 兩 個 發

牌 制 度 在 銜 接 方 面 會 出 現 運 作 問 題 時 ， 才 對 第 459 章 作 出 相 應 修

訂 。 由 於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為 執 法 人 員 訂 定 的 豁 免 條 文 將 不 會 影 響 根

據 第 459 章 所 設 發 牌 制 度 的 現 行 運 作 ， 我 們 認 為 無 須 就 這 方 面 作

出 相 應 修 訂 。  

 

 

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局 長  

 

(蕭 偉 強             代 行 ) 

 

副 本 送  

律 政 司 法 律 草 擬 科  

(經 辦 人 ︰ 吳 華 姿 女 士、吳 珮 淇 女 士 )(傳 真 號 碼：2845 2215/2869 1302)  

律 政 司 民 事 法 律 科  

(經 辦 人 ︰ 楊 振 鴻 先 生 ) (傳 真 號 碼 ： 2869 0670)  

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 

(經 辦 人 ︰ 袁 鄺 鏽 儀 女 士 ) (傳 真 號 碼 ： 3106 0559)  

 

 

二 零 一 零 年 九 月 二 十 一 日  


